
岳人才办发〔2021〕11 号

★

中共岳阳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岳阳市高层次人才参加国内外学术

交流、进修深造经费补贴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市区委组织部，各相关单位：

《岳阳市高层次人才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、进修深造经费

补贴办法》已经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结

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岳阳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1年 3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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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阳市高层次人才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、
进修深造经费补贴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中共岳阳市委、岳阳市人民政府印发的

《岳阳市打造高质量发展人才高地的若干措施》（岳发

〔2020〕6 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国内外学术交流（学术论坛），是

指由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学术组织、知名企业

举办的本学科领域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或学

术论坛活动。本办法所指进修深造，是指到国内外知名大学、

科研院所、教育卫生科研机构和知名企业科研机构或研发中

心等进行跟班学习、访学、培训、进修等。

第三条 高层次人才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、进修深造经

费补贴由市委人才办常年受理申报，每季度集中审核。

第二章 对象范围

第四条 申报国内外学术交流、进修深造经费补贴需满

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申报对象须为我市市属企事业单位和中央、省驻

岳企业骨干人才，一般应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或具有副

高以上职称，原则上应为学科或学术带头人；

（二）申报对象参加学术交流、进修深造应经过本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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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同意；所参加的学术交流、进修深造须与所从事的业务工

作、科研创新、教学教研紧密相关；

（三）申报对象参加学术交流（论坛）原则上应在交流（论

坛）活动中提供学术成果（包括论文、著作、科技成果），或

者应邀作学术讲座、学术报告。进修深造的应取得结（毕）业

证书或相关证明。

（四）相关费用未获得财政资金支持。

第三章 资助标准

第五条 对在国内外学术交流（论坛）会议上宣读论文或

作学术报告的高层次人才，参加亚洲以外、亚洲（不含国内）、

国内举办的国际或全国性学术交流、学术论坛的，分别补贴 3

万元、2 万元、1 万元，参加非国际或非全国性的学术交流活

动的，补贴减半；到国内外知名大学、科研院所、教育卫生科

研机构和知名企业研发中心等进修深造，到国外的，1 个月补

贴 0.5 万元，最高补贴不超过 3 万元；到国内的，1 个月补贴

0.2-0.5 万元，最高补贴不超过 2 万元。

第四章 申报程序

第六条 申报。国内外学术交流、进修深造结束后 3 个月

内，申报人从岳阳红星网站下载并填写《岳阳市高层次人才参

加国内外学术交流、进修深造经费补贴申请表》，由所在单位

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。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将相关申报材料报送

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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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材料为：《岳阳市高层次人才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、

进修深造经费补贴申请表》、学术交流（学术论坛）邀请函（或

出席活动的官方证明）、宣读论文或作学术报告的证明材料（活

动安排、照片、视频）、论文被收录的证明材料、个人参加学

术活动或进修深造简要总结、相关证明。

第七条 审核。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办受理后，核对原件、

复印件并审核材料，经综合评估并提出意见，经市委人才办研

究确定拟补贴名单。

第八条 公示。将拟补贴名单在岳阳红星网和岳阳人才信

息网上公示 5 个工作日。

第九条 资金拨付。公示无异议的，将补贴资金拨付至申

请人账户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条 国内外学术交流、进修深造经费补贴，每人每年

度限申报一次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委人才办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岳阳市高层次人才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、进修深造

经费补贴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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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岳阳市高层次人才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、
进修深造经费补贴申请表

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姓 名
性

别
身份证号

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

专 业 学 历

联系电话 传 真

电子邮箱

家庭地址

学术交流名称

（进修方向）

举办单位

学术交流

(进修)地点

学术交流

(进修)时间

申 请 人

学科领域

学术交流

活动、进修深

造活动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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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明

本人此次申报所提供的材料均真实有效，如有虚假，

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

申请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所在单位

意见

推荐意见：

同意推荐申请人申请岳阳市高层次人才参加国内外学

术交流、进修深造经费补贴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职务：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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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岳阳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3月 23日印发


